
附件4：

实验技术系列5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指导性条件

第一章  实验技术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条件

第一条  实验技术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基本条件
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学风、学术道德与合作精神；

（二）身心健康，爱岗敬业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，关心学校改革、发展和建设，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及相关工作；

（三）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、能力和技能条件，适应岗位要求；

（四）参与本学科和团队建设，承担重要任务，发挥带头作用；

（五）任职以来完成年度工作量（公派出国、进修人员在出国或进修期间按满工作量计算），尽职尽责，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。

第二条  五级岗位聘用条件
（一）直接评聘条件

受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5年及以上，工作量饱满。

（二）评审聘用条件

1.受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0年及以上，且具备表4-1选项条件中一项；

2.受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及以上，且具备表4-1选项条件中两项（要求跨类），或符合教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条件，或二、三级岗位单项业绩条件中一项；

    3.受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3年及以上，且具备表4-1选项条件中三项（要求跨类）。

表4-1

	类别
	序号
	选项条件

	教学 工作
	1
	国家级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或省级项目前八或校级项目前四

	
	2
	参编省级以上教材

	
	3
	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或省级前八或校级前四

	
	4
	指导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
	
	5
	以第一作者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篇

	
	6
	与上述各条款相当的其他业绩条件

	科研

工作
	1
	国家级课题或省级前八或厅局级前五

	
	2
	授权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前八

	
	3
	动植物审定新品种前八

	
	4
	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重点期刊1篇或核心期刊2篇或省级期刊4篇

	
	5
	与上述各条款相当的其他业绩条件

	荣誉

称号
	1
	与所从事专业相关的市级及以上荣誉称号

	
	2
	与上述各条款相当的其他业绩条件

	奖励


	1
	校级及以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

	
	2
	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

	
	3
	指导学生竞赛获省级以上奖励

	
	4
	从事体育、艺术工作，本人获省级及以上奖励

	
	5
	省级以上科研类奖励或厅局级二等奖以上前五

	
	6
	省级学会成果奖励前二

	
	7
	与上述各条款相当的其他业绩条件


第三条  六级岗位聘用条件

（一）直接评聘条件

受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2年及以上，工作量饱满。

（二）评审聘用条件

1.受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8年及以上, 且具备表4-1中选项条件中一项。
2.受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及以上，且具备表4-1中选项条件中两项；

3.受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3年及以上，且具备表4-1选项条件中三项。
第四条  七级岗位聘用条件

受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规定工作任务，直接申请聘用。
第二章  中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条件

第五条  中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基本条件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学风、学术道德与合作精神；

（二）身心健康，爱岗敬业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，关心学校改革、发展和建设，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及相关工作；

（三）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、能力和技能条件，适应岗位要求；

（四）参与本学科和团队建设，发挥中坚力量作用；
（五）任职以来完成年度工作量（公派出国、进修人员在出国或进修期间按满工作量计算），尽职尽责，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。

第六条  八级岗位聘用条件

（一）直接评聘条件

受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15年及以上，工作量饱满。
（二）评审聘用条件

1.受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10年及以上，具备表4-2选项条件中一项；
2.受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及以上，具备表4-2选项条件中两项；

3.受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3年及以上，且具备表4-2选项条件中三项。

表4-2

	序号
	选项条件

	1
	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后受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3年

	2
	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核心期刊1篇或省级2篇

	3
	省级及以上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或校级前三

	4
	省级及以上高等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或校级前三

	5
	厅局级及以上奖励

	6
	厅局级及以上课题或主持校内科研启动基金

	7
	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

	   8
	与上述各条款相当的其他业绩条件


第七条  九级岗位聘用条件

（一）直接评聘条件

受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10年及以上，工作量饱满。
（二）评审聘用条件

1.受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及以上，且具备表4-2选项条件中一项；
2.受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3年及以上，且具备表4-2选项条件中两项。

第八条  十级岗位聘用条件

受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规定工作任务，直接申请聘用。

第三章  初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条件
第九条  初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基本条件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学风、学术道德与合作精神；

（二）身心健康，爱岗敬业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，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建设，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及相关工作；

（三）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、能力和技能条件，适应岗位要求；

（四）参与学科或团队的教学科研及相关工作；

（五）任职以来完成年度工作量（公派出国、进修人员在出国或进修期间按满工作量计算），尽职尽责，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。

第十条  十一级岗位聘用条件

（一）直接评聘条件

受聘初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及以上，工作量饱满。
（二）评审聘用条件

受聘初级专业技术职务满3年及以上，胜任岗位工作。

   第十一条  十二级岗位聘用条件
    见习期满，受聘初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   第十二条  十三级岗位聘用条件
受聘初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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